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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封市 2024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下达 2024 年中

央财政农业产业发展等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的通知》（豫财农

水〔2024〕30 号）和《河南省农业农村厅 关于印发《河南省 2024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豫农

文〔2024〕277 号）要求，为做好 2024 年我市基层农技推广体

系改革与建设工作，强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公益性服务功能，稳

定基层农技推广队伍，持续提升农技推广服务能力水平，制定本

实施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

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

会议精神，落实省委农村工作会议和全省农业农村局长会议部

署，按照 2024 年中央一号文件“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条件建

设，强化公益性服务功能”要求，围绕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稳

定安全供给，持续强化基层农技推广体系科技服务能力建设，探

索创新公益性农技推广体系与半公益、经营性组织协同服务机

制，加快推进信息化手段普及应用，提升农技推广服务效能，为

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省提供坚强科技支撑和人才

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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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施原则

（一）聚焦重点，服务大局。围绕科技支撑粮油等主要作物

大面积提单产提升行动，强化品种和技术供给，解决生产中的技

术难题。

（二）聚焦主业，明确导向。围绕技术集成示范、指导服务、

宣传教育、防灾减灾等职责，打造精干县域农技推广团队，多方

协同做好技术服务，强化农技推广体系公益性服务功能。

（三）聚焦实绩，强化管理。围绕技术入户率、到位率和服

务对象满意度，落细落实农技推广举措，多方式全过程开展绩效

评价，增强农技推广服务实效。

三、年度目标

通过项目任务实施，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不断完善，人员

队伍保持稳定，服务能力不断提升，技术集成示范等公益性功能

不断增强，在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生物育种产业化

和农药速测技术推广、农业防灾减灾等方面科技支撑有力有效。

聚力打造县域农技推广团队，招募90名特聘农技（动物防疫）员，

对全市1/3以上在编在岗基层农技员开展先进成果普及培训，积

极培育业务精通、服务优良的县域农技推广首席专家（农技推广

骨干人才），培育474名以上辐射带动能力强、示范作用好的农

业科技示范主体。遴选推介一批主导品种，推广30项先进适用主

推技术，建设17个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每个粮食生产大县针

对生产中的难题形成综合技术方案，在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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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17场（次）以上的技术示范展示活动，农业主推技术到位率稳

定在95%以上。

四、重点任务

（一）科技支撑粮油等主要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在粮食生

产大县开展科技支撑大豆、玉米、小麦、花生等主要粮油作物大

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分区域集成组装综合技术方案。每个粮食生

产大县针对大面积单产提升的制约因素，形成本地化综合技术方

案。依托农业科技示范展示场所，在粮食生产大县及其重点乡镇

全覆盖开展综合技术方案的示范展示，大幅提高技术入户率到位

率，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着力支撑生物育种产业化扩面提速，

推进优良品种、配套技术、管理措施集成应用，推广高效轻简化

的生产模式。

（二）深入开展县域农技推广服务行动。围绕保障粮食和重

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遴选推介一批主导品种主推技术，组织

开展现场观摩、经验交流、技能培训等活动。推行农技人员包村

联户服务机制，各项目县要建强用好县域农技推广团队，实行技

术服务首席专家负责制，健全以“专家定点联系到县、农技人员

包村联户”为主要形式的技术推广责任机制和“专家+技术指导

员+示范基地+科技示范主体+辐射带动户”链式推广服务机制，

每个区域性基层农技推广站点对接服务不少于10个农业科技示

范主体，每名农技指导员指导服务5个左右行政村，至少联系2-3

个种养大户、合作社、家庭农场、农业企业等经营主体或农业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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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示范展示场所，推动先进适用技术进村入户到田。

（三）切实增强农业科技试验示范条件能力。规范农业科技

试验示范基地管理，明确年度技术示范和服务任务，健全管理评

价制度，统一树立规范标识，提升农业科技试验示范基地设施条

件和信息化水平，强化本区域内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全覆盖试验示

范，增强展示辐射能力。聚焦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高素质农民，

精准培育农业科技示范主体，打造一批农民技术员，更好发挥引

领带动作用，加快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展示应用。

（四）多措并举稳定基层农技推广队伍。支持有条件地区通

过“定向招生、定向培养、定向就业”等培养方式，吸引高素质

人才进入农技推广队伍。支持在脱贫县、生猪大县和其他有需求

的项目县继续实行特聘计划，要围绕县域农业优势特色产业发展

需求，优化农技推广服务特聘计划实施方案，科学编制招募计划、

规范招募程序、完善管理办法，健全评价激励机制，将“土专家”、

“田秀才”以及“三支一扶”计划中涉农毕业生和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技术骨干等逐步吸纳为农技推广服务重要力量。

（五）持续提升农技推广队伍能力素质。聚焦打造精干县域

农技推广团队，抓实1/3以上在编在岗基层农技人员知识更新培

训。明确培训任务，市级重点抓县域农技推广首席专家（农技推

广骨干人才）和农技指导员培训，统一组织连续不少于5天的脱

产业务培训。项目县根据本地产业发展实际，结合大面积单产提

升工作要求，采取课堂教学、异地研学、实践操作等多种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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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产业、分层次开展不少于5天的农技员知识更新培训，其中实

训课程不少于2天。完善培训机制，统筹利用各类培训资源，加

强农技推广人才培训规划，强化培训师资力量建设和培训课程体

系设计，创新优化农技人员能力素质提升路径，以省级示范培训

为引领，市县分工协作开展实地培训，完善线上与线下相结合、

理论与实训相融合的培训模式，灵活运用理论教学、现场实训、

案例讲解、论坛交流等培训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精准性和

实效性。鼓励各县（区）探索基层农技员学历提升工作，优化农

技推广队伍的学历结构。

（六）探索创新农技推广服务机制。构建以公益性农技推广

机构为主体，科研院校、科技服务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半公

益、经营性机构相互协同的农技服务体系。依托基层农技推广站

点，推动县级农技推广服务力量下沉，针对重点乡镇，分产业创

设区域性服务机制，将县乡农技员和农民技术员连点成线。支持

科研院校与农技推广机构、科技服务企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协作，

探索区域性农业科研机构与地方农技推广部门合作有效模式，开

展基层农技推广机构与科技小院联建试点，打造基层农技推广新

团队，创设农技推广协同服务新机制。鼓励科研院校通过科技特

派员、科技小院、专家大院等方式开展农业科技服务。引导和支

持企业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推广代耕代种、代管代收、全程托管、

“互联网+农机作业”等服务模式，为农户提供生产管护、存储

加工等全程科技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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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扎实推进农技推广信息化。持续普及中国农技推广信

息服务平台和中国农技推广 APP 使用，加大直播平台、短视频

等新媒体手段运用，引导农技员、产业技术体系专家、农业科技

特派员等有生产实践经验的科研人员，在线开展业务培训、问题

解答、咨询指导、互动交流、技术普及等农技服务。依托中国农

技推广信息服务平台，加强工作动态、文件材料、能力提升、主

推技术、主体培育和示范基地等内容的数据填报和更新工作，做

好项目推进实施与绩效管理。加强部门协同、数据共享，提高平

台认知度和使用率。

五、项目资金安排和支持内容

（一）实施范围。在保持实施范围基本稳定的基础上，支持

全市 5 个县（区）加强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创新探索

农技推广服务新机制、新模式。

（二）支持内容。1.农技人员推广服务补助。主要用于基层

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开展技术指导服务产生的交通费、误餐费、通

讯（流量）费等；聘请技术专家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所产生的劳

务费、交通费等。服务补助按照各地有关差旅补助标准执行，该

项支出不得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 35%。2.特聘农技员服务补助。

特聘农技员服务补助原则上不超过 3 万元/人/年。3.农业科技示

范展示服务补助。主要用于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科技示范

展示场所和示范主体开展主导品种主推技术集成熟化、示范展示

所需的物资投入以及培训观摩活动所需费用，该项支出不得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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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资金总额的 25%。4.农技人员能力素质提升补助。主要用于

各层级农技人员线上线下培训，包括教师授课费、教材费、场地

费、食宿费、交通费等，该项支出不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 30%。

5.信息化服务建设补助。主要用于科研教学人员、基层农技人员

和社会化服务组织开展农情信息咨询、技术科普、培训视频制作

等信息化农技推广服务活动所需的费用，该项支出不得超过项目

资金总额的 5%。6.其他补助。主要用于项目实施过程中资料印

刷、制度建设、宣传报道、绩效考评等相关费用，该项支出不得

超过项目资金总额的 5%。

六、有关要求

（一）提高认识，加强组织。各县（区）要高度重视基层农

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工作，充分认识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在支撑

粮油等主要作物单产提升、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防灾减灾

技术服务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要深入开

展调查研究，对照目标任务，制定实施方案，明确任务，压实责

任。

（二）强化管理，综合评估。各项目实施单位按照《农业相

关转移支付资金绩效管理办法》，建立绩效管理指标体系，明确

绩效目标，强化过程管理，严格绩效评价，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

算安排挂钩。利用农业农村部转移支付管理平台，做好项目资金

执行、绩效目标上报等工作。

（三）做好总结，注重宣传。各县（区）农业农村部门要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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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总结项目实施过程中的经验做法，发掘宣传一批在稳产保供、

应急救灾中涌现的经验模式、典型人物和先进事迹。用好广播、

电视、报纸等传统媒体和直播、短视频、长图等新媒体形式加强

宣传，为农技推广工作营造良好氛围。

请各县（区）分别于7月5日前、12月5前将本县（区）项目

实施方案、年度工作总结报市局科技教育科。

联 系 人：朱 凡 15226065916

纪广振 15938207760

电子邮箱：kfnljkj@163.com

附件：开封市2024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改革与建设项目任务

计划一览表

mailto:kfnljkj@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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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开封市 2024 年基层农技推广体系
改革与建设项目任务分解表

单 位
人员培训数（名） 基地

建设数

（个）

主体

培育数

（个）

特聘农技

人员数

（名）
种植 畜牧 渔业 农机 合计

兰考县 74 30 2 10 116 5 100 10

杞 县 96 3 99 2 110 20

通许县 60 15 75 3 60 20

尉氏县 65 7 3 75 4 94 20

祥符区 45 4 49 3 110 20

合 计 340 48 13 13 414 17 474 90

开封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2024 年 6 月 28 日印发


